



临财预指[2020]185号
临湘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学前教育生均
公用经费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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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教育体育局（计财）：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动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建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延伸覆盖学前教育，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的通知》（湘财教〔2019〕24号），经研究，现核定下达你市（州、省直管县市）2020年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补助资金238万元。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覆盖所有公办幼儿园以及办园质量完全达到标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500元，所需资金由省、市州、县市区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15号）明确的分类分档办法和分担比例执行，非省直管县省级负担之外的部分，由市本级和财政非省直管县共同承担，具体比例由各市确定。二、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健全工作机制，履行主体责任，及时足额落实地方应分担资金。要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及时将资金拨付安排给幼儿园，保障公办幼儿园良好运转、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获得稳定支持，加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三、生均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育教育活动及行政管理、后勤服务所开展的日常消耗性支出，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基本建设、偿还债务、园舍租赁，以及幼儿资助等非日常消耗性支出。各地要结合实际，科学制定使用管理细则，进一步明确开支范围、标准和程序要求，切实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2020年10月16日

